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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試題評析 

此次試題，由於今年高普考「現行考銓制度」之試題，爆出抄民國98年之試題，使考選部有所 
警愓。因此，這次試題是經相當設計，題目很多，而且均考觀念改錯題。四題為任用、退休、保

障及解釋名詞，題目出得不錯，不過考生要在短短時間內解完四題，較為吃力。因觀念要非常清

楚，否則無法作答。 
總之，今年的題目，難度有提升，可以鑑別程度，用功的本班同學，都應可迎刃而解，金榜題

名。 

考點命中 

第一題：《高點現行考銓制度講義第二回》，蘇老師編撰，頁45。 
第二題：《高點現行考銓制度講義第五回》，蘇老師編撰，頁38、41、48。 
第三題：《高點現行考銓制度講義第四回》，蘇老師編撰，頁51、52、53、62、64、69。 
第四題解釋名詞： 
1.第1題：《高點現行考銓制度講義第四回》，蘇老師編撰，頁71。 
2.第2題：《高點現行考銓制度講義第四回》，蘇老師編撰，頁39。 
3.第3題：《高點現行考銓制度講義第四回》，蘇老師編撰，頁31。 
4.第4題：《高點現行考銓制度講義第二回》，蘇老師編撰，頁62。 
5.第5題：《高點現行考銓制度講義第二回》，蘇老師編撰，頁36。 

一、 某機關首長最近接到上級機關的調職派令,二個星期後即將調往他機關服務。因為手上有兩個任

免遷調案，於是請人事室主任到辦公室一談。首長說：「我這裡有兩個任免遷調案。第一個是

我想把張課員從一課調到第二課。第二個是一位分發到本機關的考試及格人員任命案。在我離

職前請你趕快辦好。」請依現行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說明人事室主任應如何處理這兩個任免

遷調案，並說明該規定的立法旨意？（25分） 

 

答： 

(一)法制規定：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之1的規定： 
各機關首長於下列期間，不得任用或遷調人員： 
1.自退休案核定之日起至離職日止。 

2.自免職或調職令發布日起至離職日止。 

3.民選首長自次屆同一選舉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日止，但競選連任未當選或未再

競選連任者，至離職日止。 

4.民意機關首長自次屆同一民意代表選舉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其首長當選人宣誓就職止。 

5.參加公職選舉者，自選舉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離職日止。但未當選者，至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日止。 

6.憲法或法規未定有任期之中央各級機關政務首長，於總統競選連任未當選或未再競選連任時，自次屆該

項選舉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當選人宣誓就職止。地方政府所屬機關政務首長及其同層級機關首長，

於民選首長競選連任未當選或未再競選連任時，亦同。 

7.民選首長及民意機關首長受罷免者，自罷免案宣告成立之日起至罷免投票結果公告之日止。 

8.自辭職書提出、停職令發布或撤職、休職懲戒處分議決之日起至離職日止。 

9.其他定有任期者，自任期屆滿之日前1個月起至離職日止。但連任者，至確定連任之日止。 

(二)處理方式： 
1. 該機關人事室主任基於上列第2款之規定，對此兩件人事任免遷調案，應暫停辦理，俟新任首長接任後，

再予以處理，以尊重新任首長之用人權。 

2. 不過，對於第二案，在該條第三項有例外規定，即「考試及格人員之分發任用，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

制」，基於此，該人事室主任，對於第二案「考試及格人員」之任命案，應即刻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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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法意旨：上開限制，旨在避免機關首長於離職前，因大量不正常的遷調人員，而造成任用不公，或任意

安排私人及酬庸職位，導致雜亂綱紀及剝奪新任首長之用人權。 
 

 

二、以下三個有關公務人員退休事件的處理都有錯誤，請指出錯誤之處，並以正確的法規內容加以

更正。 

(一) 某機關退休人員丙不幸在今（102）年11月往生，人事室承辦人員丁在為其遺族計算應領的

一次撫慰金時，發現丙的合法遺族中除配偶外，尚有未成年子女2人，及兄弟2人。心想：

「這筆一次撫慰金要平均分給5個人，其實每人能領的數額並不多，不過也聊勝於無啦！」

（9分） 

(二) 某機關因業務緊縮，辦理精簡。公務人員甲向人事室提出退休申請。人事室承辦人員乙審

查甲的自願退休案件後，告知甲無法辦理退休。他的理由是：甲任職年資只有22年，未滿

25年，所以不能辦理自願退休。（8分） 

(三) 戊打算明年辦理退休，因需要一大筆現金做為小孩留學之用，但又擔心以後生活沒有著

落，於是向人事室請教。人事室承辦人員己向他建議，可以領取1/3月退休金和2/3一退休

金，就可以兩全其美了。（8分） 

答： 

(一)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八條規定：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支領月退休金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時，另給

與遺族一次撫慰金。其相關規定如下： 
1. 領受順序： 

(1)除未再婚配偶為領受撫慰金遺族外，依下列順序領受： 

①子女。 

②父母。 

③兄弟姊妹。 

④祖父母。 

(2)配偶與各順序遺族依下列規定共同領受撫慰金： 

①同一順序遺族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領受。但有配偶共同領受時，配偶應領撫慰金之二分之一，其

餘遺族平均領受二分之一。 

②同一順序遺族如有拋棄或因法定事由喪失領受權者，其撫慰金應由同一順序其他遺族依前款規定領

受。無第一順序遺族時，由次一順序遺族依前款規定領受。 

(3)退休人員生前預立遺囑，於第一項遺族中指定撫慰金領受人者，從其遺囑。如未立遺囑，且同一順序

遺族無法協調選擇同一種類之撫慰金時，由遺族分別依其擇領種類，按第二項規定之比例領取。 

2. 由上列規定，丙之一次撫慰金之領取，應先由配偶領取二分之一，其餘再按人數（四人）平均領受。 

(二)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四條第二項之規定： 
1. 配合機關裁撤、組織變更或業務緊縮並依法令辦理精簡，未符前項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准其自

願退休： 

(1)任職滿20年以上者。 

(2)任職滿10年以上，年滿50歲者。 

(3)任本職務最高職等年功俸最高級滿3年者。 

2. 由此可知，自願退休原應任滿五年以上，年滿六十歲或任職滿二十五年者才可辦理之規定，在上列條件

之特殊性下，該員自可辦理自願退休。 

(三)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九條規定： 
1. 退休給與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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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退休金之給與種類如下： 

①一次退休金。 

②月退休金。 

③兼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二分之一之月退休金。 

(2)任職滿五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自願退休者、屆齡退休及命令退休者，退休金依下列規定給與： 

①任職5年以上未滿15年或屆齡延長服務者，給與一次退休金。 

②任職滿15年以上，由退休人員就前項之退休金種類擇一支領。 

(3)配合機關裁撤、組織變更或業務緊縮自願退休人員，除任職滿20年以上且年滿55歲者得擇領或兼領月

退休金外，僅得支領一次退休金。 

2. 由上列條文規定可知：公務員戊明年退休，可依其自身情形，領取一次或月退休金，不過只有上列三

種，並無領取三分之一月退休金和三分之二的一次退休金之方式。 

 

 

三、以下三個情境都跟公務人員保障制度有關，但都有錯誤。請將錯誤找出來，並以正確的公務人

員保障法規定加以改正。 

(一) 甲科員在接到直屬長官乙科長的口頭指示後，認為科長的指示有違法之虞，乃不予理會，

亦未向科長反映。後來，科長將他的指示另以書面下達，並告知已請教法律顧問，絕對沒

有違反刑事法律。但甲科員仍認為公務人員可以行使「抵抗權」，就把科長的書面指示丟

到垃圾桶，來個相應不理。（9分） 

(二) 公務人員丙認為服務機關在核算他的休假年資時有誤，影響他的權益，在跟人事室爭取未

果後，丟下了一句話：「我會去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申請週處，把我的休假權益

要回來。」（8分） 

(三) 丁在退休半年後發現原服務機關把他的退休年資算錯了，以致於少算了他的月退休金。在

跟朋友戊商量後，戊告訴他：「你可以備妥相關資料先向原服務機關提出申訴，如果申訴

被駁回，可以再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再審議。」（8分） 

答： 
(一)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七條之規定： 

1.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令有服從義務，如認為該命令違法，應負報告之義務；該管長官

如認其命令並未違法，而以書面下達時，公務人員即應服從；其因此所生之責任，由該長官負之。但其

命令有違反刑事法律者，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  
2.前項情形，該管長官非以書面下達命令者，公務人員得請求其以書面為之，該管長官拒絕時，視為撤回

其命令。 
3.由上列條文可知：甲科員若認乙科長之指示有違法之虞，應負報告之義務。若乙科長仍認其命令並未違

法，而以書面下達時，甲科員即應服從，而非如題意，其可以行使「抵抗權」，甚至將書面指示丟到垃

圾桶，來個相應不理。 
(二)1.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公務人員經指派於上班時間以外執行職務者，服務機關應給予加班費、補休假、獎勵或其他相當之補

償。（二十三條）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墊支之必要費用，得請求服務機關償還之。（二十四條）」 

2.再依據該法第七十七條及七十八條之相關規定， 
(1)申訴、再申訴之提出： 
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致影響其權益者，得依本法

提起申訴、再申訴。 
公務人員提起申訴，應於前項之管理措施或處置達到之次日起30日內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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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離職後，接獲原服務機關之管理措施或處置者，亦得依前二項規定提起申訴、再申訴。 
(2)受理機關： 
提起申訴，應向服務機關為之。不服服務機關函復者，得於復函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向公務人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再申訴。前項之服務機關，以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之權責處理機關為準。 
3.由上列條文可知，公務員丙若認機關核定休假年資有誤，其可依循申訴及再申訴之管道，來爭取其權

益，而非立即向保訓會申請調處。 
(三)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有關「復審」及「復審之駁回後之救濟」之相關規定，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

人事主管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復審。非現

職公務人員基於其原公務人員身分之請求權遭受侵害時，亦同。以及第七十二條之規定，丁應先經復審程

序提出復審，如果被駁回，則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依去向該管司法機關請求救濟，而非再

向保訓會提起再審議；但若有第九十四條之情形，亦可提出再審議。 
 

 

四、請試述下列名詞之意涵：（每小題5分，共25分）。 

(一) 公務人員協會 

(二) 休職 

(三) 交代 

(四) 派用人員 

(五) 職務列等表 

答： 
(一)公務人員協會： 

依「公務人員協會法」第一條即規定：「公務人員為加強為民服務，提昇工作效率，維護其權益，改善工

作條件並促進聯誼合作，得組織公務人員協會」。因此，在勞資平等之觀念下，公務人員對於政府之各種

措施，牽涉到公務員權益者，自可組協會與政府協商，維護其權益。 
(二)休職： 

此乃懲戒種類中的一種，依「公務員懲戒法」第九條之規定： 
休職： 

1.休職，休其現職，停發薪給，並不得在其他機關任職，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 
2.休職期滿，許其復職。自復職之日起，2年內不得晉敘、升職或調任主管職務。 

(三)交代： 
所謂「公務人員之交代」係指公務人員自到政府機關服務後，在此漫長之任職過程中，必有因調任、轉

任、升任或其他原因而有離（卸）職之時，在此期間，對於原任職內主管或經辦之事務或財務，應有清楚

之轉交於接任者，俾業務能照常進行，不因一人之離去而中斷。 
(四)派用人員： 

依派用人員派用條例規定，以臨時機關或有期限之臨時專任職務為限。派用人員分為簡派、薦派、委派三

等，各機關派用人員應於派代後1個月內，送請銓敘機關審查。派用人員，除具有簡任、薦任、委任任用資

格者外，不得兼任簡任、薦任、委任之職務。 
(五)職務列等表： 

「職務列等表」係將各種職務，按其職責程度依序列入適當職等之文書。在我國簡薦委制度中，稱為「職

務等級表」；在職位分類制度中，稱為「職務歸級」；而兩制合一之後，始稱為「職務列等表」，均係任

用與銓敘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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